
三、又叫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 

2、已死的人脱离了律法，使我们服事主不按仪文的旧样， 

乃按心灵的新样：罗 7 章 
 

   我们前面已经讲过什么叫“又叫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就是说不但主耶稣基督完成了“出死入生”

法，使我们因信得生命，还呼召我们天天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面临一件又一件的十字架，我们认定

主，高举主，一切交在主手中，“主啊，我认定了你，跟定你，一切都交在你的手里”，当我们如此实

际地认定和跟从主时，我们就经历与主一同死，一同复活。“又叫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基督复活的

大能就从我们身上彰显，使我们不断地“丧掉生命而得着生命，脱去旧人穿上新人，新生命渐长。”

比方说：孩子说我，丈夫讲我，或者同工当中有问题，过去我这个败坏的人会反驳，但是感谢主，明

白了“十字架道路”后，靠着神的怜悯，渐渐愿意操练“背十字架跟从主”，“主啊，我谢谢祢，我将

自己交给祢，仰望你拯救我脱离我的旧性情”，当我交给主而不反驳时，一方面心中充满喜乐，另一

方面我这个败坏反驳的性情，在这一件事上就脱掉一点。  

   我们前面也讲过基督总为神的智慧，总为神的能力。哈利路亚！神的智慧，神的能力藉着居住在

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里面，使我们因信与基督同死（废除我们的智慧和能力）与基督同复活，支取神

的智慧与能力。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 

神的大能。就如经上所记，‘我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废弃聪明人的聪明。’智慧人在那里，文士在那

里，这世上的辩士在那里，神岂不是叫这世上的智慧变成愚拙么？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神，神

就乐意用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这就是神的智慧了。犹太人是要神迹，希利尼人是

求智慧，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为绊脚石，在外邦人为愚拙，但在那蒙召的，无论是

犹太人、希利尼人，基督总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因神的愚拙总比人智慧，神的软弱总比人强壮。”

（林前 1：18-25） 
 

   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赞美祢，你用人所看为愚拙的方法，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软软弱弱

的死了，却因神的大能仍然活着”，这样的方法来拯救我们，好使我们因信“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

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哦！哈利路亚，奇妙的救法，宝贵的救法，荣耀的救法。基督总为神的能力，

总为神的智慧，神的愚拙总比人智慧，神的软弱总比人强壮。“但愿颂赞、尊贵、荣耀、权势、都归

给坐宝座的和羔羊、直到永永远远。”阿们。主啊，你成全了“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是基督在我里

面活着”的救法，我们已经讨论了，“已死的人脱离了罪，在罪上死，在义上活”的事实，今天我们

要看“已死的人脱离律法，使我们服事主不按仪文的旧样，乃按心灵的新样”，主，切求圣灵开我们

的心窍，能真知道你，奉主耶稣的名，阿们！  

 

   我们今天一起来看：“已死的人脱离了律法，使我们服事主不按仪文的旧样，乃按心灵的新样。”

（罗 7：6） 
   亚当将罪性带进世界，以致于世人都“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与神隔绝。神爱世人，要拯救世人，

为人类预备“十字架的救法”（出死入生法）——一个重造人类，重造一个脱离罪性辖制的人类的救

法。赞美神，耶稣基督完成了这救法，叫一切本乎神的恩，也因着信的人得到新生命；“本于信以致

于信”新生命成长。关于得到新生命，我们前面讲过许多，我们现在讨论的是“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

架跟从主，不断与主同死，又与基督一同复活新生命渐长。”我们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从主，认

定主，那下一步怎么走呢？在罗马书第六章讲到已死的人脱离了罪，因为死了，罪（指罪性）就不能

辖制我。[罗 6：14]，“罪必不能作你们的主，因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罗马书第七章

讲到“罪”虽然千方百计要引诱我们活在律法下，以致挟制我们，但是赐生命圣灵的律释放了我们……。 

 

 1



1、请解释“律法管人是在人活着的时候。”（罗 7：1-3） 

   “弟兄们，我现在对明白律法的人说，你们岂不晓得律法管人是在活着的时候吗？就如女人有了

丈夫，丈夫还活着，就被律法约束；丈夫若死了，就脱离了丈夫的律法。所以丈夫活着，她若归于别

人，便叫淫妇；丈夫若死了，她就脱离了丈夫的律法，虽然归于别人，也不是淫妇。”（罗 7：1-3） 

   这段经文说到，律法管人是在人活着的时候。请问，律法对死去的人能有要求吗？或者说，履行

律法的要求是活人还是死人呢？当然是活着的人。律法追究一个人到死为止，死人不必，也不能履行

律法的要求。也就是说，律法管人是在人活着的时候，死人脱离了律法的要求，律法管不到死人。 

 

2、我们如何有可能在“捆我们的律法”上死了？（罗 6：3-6；7：4-6） 

“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么？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

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我们若在他死的形

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

绝叫我们不再作罪的奴仆。”（罗 6：3-6）“我的弟兄们，这样说来，你们借着基督的身体，在律法上

也是死了，叫你们归于别人，就是归于那从死里复活的，叫我们结果子给神。因为我们属肉体的时候，

那因律法而生的恶欲就在我们肢体中发动，以致结成死亡的果子。但我们既然在捆我们的律法上死了，

现今就脱离了律法，叫我们服事主，要按着心灵的新样，不按着仪文的旧样。”（罗 7：4—6）（1）全

世界的人，都是生“在亚当里”，“生在律法之下”（参林前 15：22；加 4：4） 

（2）分别“律法”和“在律法之下”： 

▲律法：就是神对世人的公义要求。律法是属灵的、圣洁的、良善的（罗 7：12），是至尊的（雅 2：
8），是不能废去的（太 5：18）。 
▲在律法之下：人必须靠自己的努力，来达到神的要求。我们若能守全律法，“行这些事的，就必因

此活着。”（加 3：12）。但没有一个人能达到律法的要求，所以“凡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的。”

 “因为经上记着说，凡不常照律法书上所记一切之事去行的，就被咒诅。” (加 3：10) 
（3）没有一个人能达到律法的要求，因此律法就成为“捆我们的律法”：“因为凡遵守全律法的，只

在一条上跌倒，他就是犯了众条。”（雅 2：10） 
（4）基督拯救我们在“捆我们的律法上” 死了： 

关于神的救法，我们不断在重复，在这里简单提一下：主耶稣的一生是守全律法的一生，主耶稣

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流血舍身，死了，……，我们因信与祂联合，与祂同死（即在死的形状上与祂联

合）。“律法管人是在人活着的时候”，我们既死了，就在“捆我们的律法上死了”。换句话说，我怎么

会死的？是借着耶稣的死。耶稣守全了律法，祂在十字架上死了，付清了律法对我们的要求。当我求

告主名，我就与主同死，我在律法上（捆我们的律法上）就死了。哈利路亚！ 

 

3、“在律法上死了”是什么意思？（罗 7：4）如何在律法上死？ 

（1）“在律法上死了”是什么意思？ 如上所说，我们因信耶稣基督，与基督联合，与基督同死，已

死的人脱离了律法，我们“在律法上死了”。一方面，律法不能再管我们，我们没有义务要去履行律

法要求（弟兄姐妹，不要以为我们可以无法无天，绝不！神赐给我们另外一条新律。）；另一方面，从

此“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我”不需要，也不应该再靠自己的努力来达到神

的要求。 

（2）如何在律法上死？ 

▲我们是通过求告主名，与主联合，与主同死而“在律法上”死了。暂此提一下，这在下面我们还要

讲到。 

▲神在我们里面做绝望的工作：我们人是习惯“靠我”行事。“在律法上死了”，我们必须对自己绝望。

神在我们身上造就我们，使我们逐渐逐渐对自己越来越绝望，以致口服心服地，不再尝试靠自己的努

力来讨神的喜悦。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常常试着要挣扎，希望能得胜，结果一定是失败，以至于我们常

常发出叹息说：“我为什么这么软弱?”当我们这样叹息时，表示我肉体试着要得胜。我们还没有软弱

到，对自己完全绝望，相信自己什么都做不成了。主许可我们经历很多软弱，软弱到“我完了”，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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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成了”。 

 

4、服事主既不再按仪文的旧样，那要按什么样式服事呢？（罗 7：6） 

 “但我们既然在捆我们的律法上死了、现今就脱离了律法．叫我们服事主、要按着心灵的新样、不

按着仪文的旧样。〔心灵或作圣灵〕” （罗 7：6） 

  赞美主耶稣为我们所成全的救法——出死入生法，我们因信与祂同死，脱离了律法；与祂同活，活

在赐生命圣灵的律中。 

（1）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罗 10：1-4）： 

   “弟兄们，我心里所愿的，向神所求的，是要以色列人得救。我可以证明他们向神有热心，但不

是按着真知识；因为不知道神的义，想要立自己的义，就不服神的义了。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使凡

信他的都得着义。” （罗 10：1-4）圣灵藉着保罗在这段经文指出： 

▲向神有热心，但必须有真知识。也就是说，不是你以为的热心，就是神所要的热心,应该按照神的

心意热心。 

▲向神热心的真知识乃是要知道什么是神的义，如何达到神的义。 

▲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罗 10：4） 

▲▲基督守全了律法，满足了律法公义的每一件要求：基督的一生，是守全律法的一生。祂生在律法

之下(加 4：4)；祂的一生没有犯罪(来 4：15)。 
▲▲ 基督藉着死，付上人因触犯律法，而要承担的代价。因此当罪人接受主耶稣基督为自己的救主

时，因着与基督联合，律法对我们就不能再有要求了：一则，耶稣基督已经付清我们的罪债；二则，

我们已经与基督同死，死了，“我们的旧人与祂(耶稣基督)同钉十字架。”(罗 6：6)已死的人脱离了律

法(参罗 7：6)。信徒不再和律法有关系了。不必，也不该再尝试藉着律法称义、成义了。 
▲▲基督的律法：主耶稣藉着死，结束了律法的要求，脱离律法；主耶稣不是死了就完了，而是死而

复活完成了一条新律法——赐生命圣灵的律（又称基督的律法）——代替律法掌管人心，而使人能达

到律法的要求。主耶稣为我们完成的救法，升上高天，父神因着基督耶稣的名赐下圣灵来推行救法。

圣灵因着我们的求告主名而重生我们，使我们得生命；并且在一切信主的人心中成为赐生命圣灵的律，

以恩膏的教训在凡事上引导、带领我们。我们藉着顺、靠圣灵而行，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

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罗八 4)。 
▲▲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有两方面的意思：一方面，基督结束了律法对我们的要求，我们不再活在

律法之下；另一方面，父神赐下圣灵，赐生命圣灵的律代替了律法在我们心中工作，使我们藉着不随

从肉体，只随从圣灵而达到律法的要求，因此我们是活在恩典之中。 
▲使凡信他的都得着义：赞美主，基督结束了律法对我们的要求，我们不再活在律法之下，我们不再

靠自己的努力达到律法的要求，以讨神的喜悦，事实上，永远达不到！感谢神，神赐下生命圣灵的律，

我们不再是靠自己的努力，乃是凭信心，“律法的义成就在不随从肉体，只随从（信靠顺服）圣灵的

人身上；我们“靠着圣灵，凭着信心，等候所盼望的义”（加 5：5）。哈利路亚！“使凡信他的都得着

义”。 
（2）我们服事主，要按着心灵的新样，不按着仪文的旧样。〔心灵或作圣灵〕： 
▲服事主按仪文的旧样（即在律法之下服事），“我”是有功劳的：是指在律法下服事，靠“我自己”

（即肉体）的努力（意志，毅力以及各种能力）兢兢业业照律法行事。为了要达到律法的要求，还立

了许多“不可拿，不可尝，不可摸”的规条（参西 2：21），其实“这都是照人所吩咐所教导的。说

到这一切，正用的时候就都败坏了。这些规条，使人徒有智慧之名。用私意崇拜，自表谦卑，苦待己

身，其实在克制肉体的情欲上是毫无功效。” （参西 2：22-23）按仪文旧样的服事，往往觉得自己

很有功劳：当服事有效果时，一方面必定抬高自己，自夸（虽然表面上说是神的恩典，但内心却暗暗

自喜，自得其乐，别人若有提任何不同想法时，心中不高兴，满腹委屈），另一方面批评、论断别人

做得不好。当服事暂时尚未显出效果时，就心灰意懒；别人提意见，那就大发牢骚（不管是在表面上

或是在心里）觉得“功劳没有，苦劳也没有。” 

▲要按着心灵的新样（即在恩典之下服事），不按着仪文的旧样。〔心灵或作圣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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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美主，律法的义，一定是要达到的。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基督在十字架上死了，结束了律法对我

们的要求，我们不必，更是不应该按照律法行事。因为“我”是属肉体的，是不可能“靠我”达到律

法的要求，所以按照律法行事，是被神所咒诅的，是“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感谢主，基督

死而复活升天，神就差遣圣灵来到地上推行救法，圣灵内住在一切信主的人心中，成为一条赐生命圣

灵的律。这赐生命圣灵的律（下一课我们要详细解说这条律），在我们心中代替了旧约的律法掌管和

引导我们的心。圣灵（生命圣灵的律）是按照各人生命程度来要求我们，引导我们， 终使律法的要

求（律法的义）成就在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面对律法的要求时，主啊，现在活着的不再

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主啊，面对这个要求，我当作的是什么，求主带领、引导，祷告到心中

平安了（这就是基督的平安），表示这件事我们已让基督掌权，我们就顺着基督藉着圣灵在我们心中

的引导去行。 
   “服事主按照心灵的新样”，我们可以这样总结：服事主，不是靠我肉体的生命，乃是靠基督是我

的生命，“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加 2：20）；不是照我的意思，乃是顺圣灵

的意思，“……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太 16：39）；不是靠我的能力，乃是靠圣灵

的大能大力，“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倚靠势力、不是倚靠才能、乃是倚靠我的灵、方能成事。”（亚

4：6）“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儆

醒。”（诗 127：1）一切是本乎恩，我们人是毫无功劳。 

 

5、请解释：“因为我们属肉体的时候，那因律法而生的恶欲，就在我们肢体中发动，以致结成死亡

的果子。”（罗 7：5） 

（1）律法管人是在人活着的时候（罗 7：1）：人如果是活着，必须履行律法的要求。 

（2）“我们属肉体” （圣经上称“己”，所以主耶稣说“舍己”）的意思：即一个人虽然得救重生，

但仍活在“靠自己”的能力，凭自己的意思，凭自己理智分析之中。“我”是中性的，何时靠“我”，

也就是活在“我”里面时，就叫做“属肉体”。 
（3）“那因律法而生的恶欲，就在我们肢体中发动”：一个属肉体的人，因为活在“我”活着的光景，

所以被律法所管。一遇到事情，就活在律法之下，即刻被罪性挟制，产生身子的私欲，在我们肢体中

发动……。律法是圣洁、良善、公义的，但只要我是活在律法下，就一定被罪性挟制，产生恶欲…… 
（4）“以致结成死亡的果子”：我们一活在“属肉体”（己）情况下，一定活在律法之下，一定被罪性

挟制，一定发动身子私欲，结果死亡（暂时与神隔绝）。弟兄姐妹，我们不是常常习惯批评人说，“你

不应该这样、不应该那样”吗？事实上，当我们讲（或想）“你不应该那样”的时候，就已经活在“我”

里面了。“应该……”就是律法，当我讲或想“应该这样……”时，就被罪性控制了，结果就是死亡，

死亡就是暂时与神隔绝。我们的经历不是证明这个事实吗？：当你觉得那个人讲的没有道理，他不应

该那样做的时候，你里头的气（私欲）就上来了，心中嘀嘀咕咕，你祷告会通吗？祷告不通了，这就

是暂时与神隔绝。“律法”是没有错的，问题是“我属乎肉体，被卖给罪了”。所以律法一拿出来，“我”

就被罪性挟制，罪一挟制时，身子的私欲就出来，就结出死亡的果子，这就是“因律法而生的恶欲”

的意思，我们的肢体也就给罪做器皿了。 

 
6、请解释：“因为罪趁着机会、就借着诫命引诱我、并且杀了我。”（罗 7：11） 

（1）我们要紧紧把握：律法是圣洁、良善、公义的；律法管人是在人活着的时候；人人都被罪性控

制，以致律法因为人有所软弱不能行；当一个得救重生的人活在“己”（即靠我，或称属肉体）的时

候，就被罪挟制等等事实。  

（2）耶稣基督所成就的救法将我们旧人（肉体及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我们是“已死

的人脱离罪；已死的人脱离律法”。也就是说，我们是因为“死了”，所以罪性不能作我们的主；我们

得救重生以后，天天背起十字架跟从主，与主同死，罪必不能挟制我。 

（3）罪真是“恶极了”（罗 7：13）：罪不是藉着叫我们犯罪而“杀了”我们，而是“罪趁着机会、

就借着诫命引诱我、并且杀了我。”（罗 7：11”。罪趁着什么机会呢？罪往往趁我们不知不觉，“没有

达到律法的要求”（参罗 7：7-9）而将诫命摆在我们的面前，引诱我们“靠我”活了，去尽力达到律

 4



法要求，例如：一对初信主弟兄姐妹，随着社会潮流婚前同居，有教会里的人告诉他们，不应该婚前

同居（这是诫命）。这对弟兄姐妹既知道了不该“婚前同居”，也有心要讨神的喜悦，罪趁着这个机会

就拼命地叫他们“靠我”的意志、毅力，想方设法不要同居。事实上，当你自己一活出来要靠自己的

能力不同居时，意思是好的，路走错了，你马上被罪挟制，“杀”了你，结果你一定是失败的：一则

可能你不同居了，但思想意念里苦得不得了；另则，可能你还是同居。上面我们讲过，不要活在仪文

的旧样中，要活在心灵的新样中，在这时，我们应走求告主名的路：主啊，我们婚前同居错了，求主

赦免我们的罪，求主拯救我们脱离自己，主，你救我们，你救我们脱离婚前同居……。” 

（4）赞美耶稣，基督结束了律法对我们的要求，我们不再活在律法之下，乃活在恩典之中，罪必不

能作我们的主。但罪千方百计地要通过“律法”挑动我们去守。本节经文就是：罪往往趁我们不知不

觉时，“没有达到律法的要求”（参罗 7：7-9）而将诫命摆在我们的面前，引诱我们“靠我”活了，

去尽力达到律法要求。 

 

7、请解释：“我是属乎肉体的，是已经卖给罪了”（罗 7：14） 

（1）罗马书第六章告诉我们，已死的人脱离了罪，罪必不能作我们的主，因我们不在律法之下，乃

在恩典之下；罗马书第七章告诉我们，“已死的人脱离律法”，事奉主不再按仪文的旧样，乃按心灵新

样。但是罪想方设法通过律法引诱我们去守，以致“我”靠自己活过来，“我”就被挟制…… 

（2）“我是属乎肉体的，是已经卖给罪了”：亚当在神面前犯了什么罪？悖逆！背约！从另一方面来

讲，亚当是与罪立“死亡之约”（参罗 6：23），将他的子子孙孙卖给罪做奴仆。当亚当犯罪以后，罪

就从亚当带进世界，以致于控制亚当众子孙（全人类），所有的人一生下来就是旧人——罪的奴仆。 

一个得救重生的人，旧人已经与主同钉十字架，死了。上面我们已经讲过“我是属乎肉体的” （圣

经上称“己”）的意思：是指一个人虽然得救重生，但如果活在“靠自己”的能力，凭自己的意思，

凭自己理智分析之中，所有旧人的状况又出现。“我”是中性的，何时靠“我”，也就是活在“我”里

面时，就叫做“属肉体”。这个肉体本来是卖给罪的。罪就是通过律法使我活在肉体里，以致被他挟

制。所以什么时候靠我而活，什么时候就被罪挟制。 

 

8、请解释：“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罗 7：

18-24） 

   “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

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作；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作。若我去作所不愿意作的，就不是我作

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作的。我觉得有个律，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便有恶与我同在。因为按着

我里面的意思，我是喜欢神的律；但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掳去，叫我附从

那肢体中犯罪的律。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罗 7：18-24） 

（1）当我们读这段经文时，请参照本书附图图三。该图所讲到的“靠神和靠己” 的两条路，实际上

就是靠己“在律法之下”以及靠神“在恩典之下”两条路。 

（2）解释本段经文仍然是本着“律法管人是在人活着的时候。”，“我是属乎肉体的，是已经卖给罪

了”，“因为罪趁着机会、就借着诫命引诱我、并且杀了我。”这些事实。 

（3）“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

这段经文是讲到“活在肉体中”的情况，保罗总结了：如果我们活在肉体之中，虽然你可以立志要行

善（守律法之意），但 终一定达不到效果：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作；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作。

因为是住在我里头的罪作的。这就很清楚，什么时候我活在肉体之中，我就被罪挟制，使我不能行我

要行的善。 

（4）为什么达不到效果呢？保罗清楚告诉我们： 

▲我觉得有个律（律甲——罪的律），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便有恶与我同在：当我们想做好（既

靠自己做）的时候，便被罪性挟制（便有恶与我同在），这是一成不变的规律。 

▲因为按着我里面的意思，我是喜欢神的律（律乙）：我们里面新造的人是欢喜神的律。神的律可指

圣灵藉着神的话在心中的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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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个律（律丙）：我心中喜欢神的律，下一步应该怎样呢？我们讲过应该走呼求

主，靠主的道路，但保罗经过争战的经历：用靠自己做好的方法（守律法），罪就来挟制，罪一挟制，

一定随从身子的私欲（肢体中另有个律，律丙） 

▲肢体中犯罪的律（律丁——死的律）：当我们被罪挟制（律甲），罪挟制身子私欲（律丙）使我们无

法顺从圣灵的感动（律乙），反而服从肢体中犯罪的律（律丁）不得不犯罪。 

   以上保罗所讲的也就是情欲与圣灵交战的步骤。 

   弟兄姐妹，通过罗马书第七章，给我们看见，要达到律法要求，对不对？对！一定对！天地万物

要废去，律法一点一划不能废去。问题人无法达到，所以藉着耶稣基督的救法，我们因信“现在活着

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让基督在我们里面达到神的律法。罪百般藉着律法要挑动我们

自己来活，所以产生“情欲和圣灵相争”。感谢主，神赐下生命圣灵的律释放我们，使我们脱离罪和

死的律，哈利路亚，阿们。 

 

   祷告：主，我们满心感谢祢。祢将罗马书第七章解开启示我们，求主向我们说话，拯救我们不要

活在自己里面。什么时候我们一将律法放在我们面前，罪马上就要挟制我们，叫我们随从身子的私欲，

以致结成死亡的果子。圣灵啊，开我们的心窍，不断拯救我们不活在律法之下，而活在恩典里面。感

动我们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所要的告诉神。奉耶稣的名。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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